安文政复决〔2025〕26号
申请人：李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3月10日作出的文市监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2025年3月19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作出的文市监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在2024年11月30日在安阳市文峰区淘小胖超市购买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沙琪玛，遂进行投诉举报，后于2025年2月18日收到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19903726511)告知要将案件移交到生产厂家处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原因是认为超市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现本人申请公开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此为原因所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申请人于2025年2月20日对此信息申请公开，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通过书面形式答复属于案件卷宗信息不予公开，申请人不服，遂提起复议。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现行法律法规并无对行政执法案卷作出明确的定义，申请人认为行政执法应当是以执法为前提，本案中安阳市文峰区市监局通过电话告知被举报人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移送厂家所在地，居然没有违法事实，何来执法一说，可以看出并未开始进行执法，只是对被举报人进行了行政检查，并非行政执法，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21条对行政执法案件这一概念作出的唯一具有法律性质的解释，其规定为，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并未提及行政检查属于行政执法。

即便行政检查也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那么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也应当以过程性信息为前提条件才能不予公开，而非只要是行政执法案卷就可以不予公开，这一点在司法典型案例（2020）浙行终1404号行政判决中得到认可，该判决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定应当予以公开，而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而申请人依法申请公开的被申请人在行政检查中制作并保存的被举报人提供的索证索票，在被申请人执法检查过程直至未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时，属于过程性信息，但申请人是于收到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后才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此时已经不在研究讨论或者审查过程中，该政府信息已经作出了不予立案行政决定，并且该行政行为性质是作出决定，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已经不再是过程性信息，属于信息公开条例中行政机关履职过程中制作保存的信息，属于应当公开的范畴，这一观点在司法典型案例2018京行终1807号行政判决中得到确认，被申请人不予公开该政府信息于法无据，认定事实不清。

申请人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是利害关系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予公开的行为会导致侵犯申请人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影响到后续对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是否合法合规，是否证据完善的判断，进而导致影响申请人对该不予立案行政行为作出行政复议等救济手段，因为申请人也具备对不予立案决定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利，依据的是2014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文市监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信息公开申请表》。

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情况。2025年2月24日，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为：申请人因于2024年11月30日在安阳市文峰区淘小胖超市购买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沙琪玛，后进行投诉举报，后于2025年2月18日收到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19903726511)告知要将案件移交到生产厂家处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原因是认为超市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现本人申请公开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此为原因所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

被申请人受理及回复情况。2025年3月10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答复，答复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的规定，行政机关所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故不予公开。

三、依据相关条例情况。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此为原因所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可以不予公开。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文市监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信息公开申请表》；2.邮政快递送达回执。

经查，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24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的安阳市文峰区淘小胖超市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2025年3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文市监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邮寄送达。答复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所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故不予公开。”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认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此为原因所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文市监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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